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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甲方”）于 2020 年 5 月收到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同意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

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20]925 号），核准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

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30 亿元人民币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本期债券”）。公司 2021

年面向专业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最终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0 亿元，

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全部到账。 

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交易规则》及《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公司近

期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（监管银行，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及中信建投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受托管理人，以下简称“丙方”）签订了《账户及资金三方监

管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，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：  

一、甲方在乙方开立本期债券的唯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。 

账户名称：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开户银行：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单支行 

银行账户：【8110701012701933194】 

二、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甲方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用途，不得

用作其他用途。乙方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设后每月（每月【15】日前）向甲方

出具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账单，同时将此对账单抄送丙方。

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5000

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20%时（以孰低为原则），乙方应及时以书面方式事先通

知丙方，同时提供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支出清单。 

三、偿债保障金专户设置最低留存额。其中： 

甲方应于本期债券存续期付息日（T 日）一个交易日前（T-1 日）将当期应

付债券利息存入偿债保障金专户。甲方应于本期债券到期兑付日（T 日）一个交



易日前（T-1 日）将应偿付或者可能偿付的债券本息全额存入偿债保障金专户。 

四、乙方在本期债券还本及/或付息日（T 日）一个交易日（T-1 日）营业结

束之前，应当检查偿债保障金专户的金额，如果款项小于当期需要还本及/或付

息的金额，则应当立刻书面通知甲方和丙方，甲方应当在本期债券还本及/或付

息日一个交易日前（T-1 日）将差额的全部足额即时划付至偿债保障金专户。 

五、甲方应当在本期债券还本及/或付息日（T 日）二十个交易日前（T-20

日），向丙方出具书面函件，明确甲方还本付息、赎回、回售、分期偿还等的资

金安排。在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日一个交易日（T-1 日）内，乙方应当根据甲方的

书面指示，从偿债保障专户中将当期应付的利息及/或本金划转至本期债券登记

结算机构指定的账户，用于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及/或本金。在完成本期债券

任何一笔应付本息划款后的两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应当向丙方出具下述确认：乙方

已经根据甲方的指示在当期利息及/或本金到期支付日前将足额款项划至本期债

券登记结算机构指定的账户。 

六、丙方可以采取现场检查、书面问询等方式监督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情

况。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检查与查询。丙方有权每半年检查募集资金专户

及偿债保障金专户内资金的接收、存储、划转与本息偿付情况。 

七、发生以下情况之一，本协议予以终止： 

1、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终止本协议。 

2、 本期债券本息全部偿付完毕。 

八、协议经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后生效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


